


 

 

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 111年度監察報告書 
 
 
 

關於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編製之 111 年度工作成果

(報告)、財務報表(含 111年 12月 31日之資產負債表、111

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收支營運決算表、現金流量決算

表及淨值變動表)，業依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組織及管理

辦法第 12 條第 5 項規定查核完竣，尚無發現不妥之處，並

經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朱威任會計師查核簽證出具無保

留意見查核報告。 

 

 

 

監察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 1 2   年  3  月  29 日 

胡


